三亚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PPP项目社会投资人招标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三亚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PPP项目已由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三发改投[2015]446号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社会投资人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招标项目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三亚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厂PPP项目社会投资人招标
项目地址：三亚市天涯区南岛农场24队（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
项目招标规模：厂区占地约72966.8m2，主体工程建筑面积约30000m2，配套公用工程建筑面积约1300m2，生活服务设施建筑面积约3700m2。
特许经营期：11年（含建设期1年）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2.2招标内容和范围

本项目采用PPP方式。本次招标的中标人应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和招标文件的规定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设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由招标人授予该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11年（含建设期1年，下同），项目公司对项目进行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债务偿还、资产管理和维护，项目公司通过经营项目获得资源化产品销售收入。项目公司将在为期11年的特许经营期期满时，将设施完备、工艺运行良好的、废弃物处理能力和环保排放达到本项目要求的建筑废弃物处理厂无偿移交给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或其指定单位或其法定继承人。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申请人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含港澳台地区）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独立企业法人，且各企业法人与招标人及为完成本次招标的招标文件所委托的咨询机构、代理机构或其附属机构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3.2投标申请人注册资金（或实收资本金额或已缴股本）不低于1.0亿元人民币（如是外币，以公告发布之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换算，下同）。
3.3投标申请人在过去5年内，须有从事建筑工程类、建材类生产或城市环保类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的业绩。
3.4投标申请人①没有处于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况等；②在最近三年内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工程质量问题，在本项目投标期间未被建设等行政主管部门明令取消、暂停、禁止参与投标且在处罚有效期内；③商业信誉良好，在经济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近三年内财务会计资料无虚假记载、银行和税务信用评价系统或企业信用系统中无不良记录。
3.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且各独立投标申请人之间不能存在股权关系。
3.6其他要求：投标申请人已加入三亚市公共资源交易诚信库。
4.招标文件获取
4.1发售标书时间：2016年3月05日至2016年3月09日。
4.2发售标书地点：本项目实行网上获取招标文件，具体详见：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工程建设项目下载招标文件操作指南。

4.3标书售价：人民币伍佰元整（￥500.00）。网上支付，售后不退，凡未下载招标文件的单位不得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6年3月25日上午9点00分。

5.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第2开标室。
5.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
办公地址：三亚市凤凰路白鹭公园内
邮政编码：572000                     联系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898-88666282              传真：0898-88666326
招标代理人：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办公地址：广州市寺右新马路111号五羊新城广场9楼

邮政编码：510600                     联系人：谭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20-87376751               传真：020-87376380转399

招标人：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
招标代理人：广州市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2016年3月5日

